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目录
	甲 报告事项
	（一） 各部会工作报告六件。
	（二） 各省府行政报告二件。
	（三） 经委会函请〓令各省办理防汛事宜。
	乙 讨论事项
	（一） 经委会函复核议边疆移垦办法大纲等草案意见。
	（二） 铁部呈报整理道青清孟两路债款情形。（附办法）
	（三） 外部请派郭泰祺为兴腊国签订友好条约全权代表。
	（四） 院长提议褒扬丁文江。
	（五） 秘政两处签呈各省请振案。（附表）
	丙 任免事项
	共二十四案。（内第二十三案附名单）

